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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相关规定，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宏德股份”）将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发行和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79号文）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4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 26.2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35,908,000.00 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 61,161,691.99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74,746,308.01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

和信验字（2022）第 000020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

与保荐机构、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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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公司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通州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已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均

已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23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并调整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和调

整“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密机械加工及组装项目”，在项目总投资和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不再购置组装设备，并同步将风电设备部件组装业务投资

金额全部投入到精密机械加工业务中。

该项目中的风电设备部件组装业务是为 Enercon GmbH 提供配套服务，由于

受当时区域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双方 2021年初步达成的风电设备部件组

装业务合作意向无法顺利推进，公司与 Enercon GmbH 之间的风电设备部件组装

业务将不能按期进行，于是决定不再实施该项目涉及的风电设备部件组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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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设备购置费”中“机加工设备”募集资金投入 5,218.00 万元，“组装设备”

募集资金投入 629.33 万元。本次变更调整后，公司不再购置组装设备，“机加工

设备”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至 5,847.33 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87,994,453.83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进

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鉴证报告》（和信专字﹝2022﹞第 000363

号）。

2022年 5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外

汇、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外汇、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

的核查意见。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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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2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万元

（含本数），额度自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在上述额度及

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3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8,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

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短期理财产品，在有效期内和授权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由公

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事宜。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临时使用前次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结构

性存款等投资产品已经全部赎回，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销户。

3、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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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海上风电关

键部件精密机械加工及组装项目”结项，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972.55

万元。该项目已按照计划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金额为 1,807.61

万元。该议案于 2024 年 2月 5日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 5月 26日，“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结项，该项目

累计使用资金人民币 15,254.14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737.64 万元。该

项目已按照计划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金额为 0.37万元。

2024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大型高端装备关

键部件生产及智能化加工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结项，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14,562.34万元。该项目已按照计划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金

额为 1,886.34万元。该议案于 2024年 7月 1日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支持公司生产经

营及产业发展。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建设完成，建设进展整体符合预期，募集资金

投入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基本匹配。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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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见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节省利息费用，为公司各项经营

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无法直接产

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见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

况说明

详见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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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535,908,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33,843,105.58

募集资金净额： 474,746,308.0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33,843,105.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293,300.00 2022年： 298,515,411.14

2023年： 107,067,405.48

2024年： 28,260,288.9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注1]

大型高端装备关键
部件生产及智能化

加工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大型高端装备关键
部件生产及智能化

加工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161,730,000.00161,730,000.00137,035,441.21 161,730,000.00 161,730,000.00 137,035,441.21 -24,694,558.79 2024-7-1

海上风电关键部件
精密机械加工及组

装项目

海上风电关键部件
精密机械加工及组

装项目

106,600,000.00106,600,000.00 88,997,315.30 106,600,000.00 106,600,000.00 88,997,315.30 -17,602,684.70 2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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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30,000,000.00130,000,000.00130,433,954.11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130,433,954.11 433,954.11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

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76,416,308.01 76,416,308.01 77,376,394.96 76,416,308.01 76,416,308.01 77,376,394.96 960,086.95 2024-5-7

合计 474,746,308.01474,746,308.01433,843,105.58 474,746,308.01 474,746,308.01 433,843,105.58 -40,903,202.43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

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高效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节约了募集资金。同时，公司加强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最终大型高端装备关键部件生产及智能化加工技术

升级改造项目节余1,886.34万元，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密机械加工及组装项目节余1,807.61万元，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节余0.37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销户，节余募集资金余额转入公司相关账户。

注 1：实际投资金额低于承诺投资金额，主要系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资金结余，同时购置固定资产尚有尾款及质保金暂未支付所致；超出承诺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部分为募投资金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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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项目名称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大型高端装备关键部件生产及智能化加工技

术升级改造项目[注1] 16,175,007.78 不适用 4,537,754.59 6,278,701.10 10,816,455.69 否[注5]

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密机械加工及组装项目

[注2] 5,763,615.51 不适用 2,011,614.14 3,113,919.99 5,125,534.13 否[注6]

补充流动资金[注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

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注4] 16,421,263.81 不适用 2,511,067.24 9,607,544.40 12,118,611.64 否[注7]

注 1：大型高端装备关键部件生产及智能化加工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建设期至 2024 年 7月，2024 年及 2025 年承诺效益根据项目预

计经济效益实现年度编制。

注 2：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密机械加工及组装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项目建设期至 2024 年 2 月，该项目于 2023 年 4月变更了部分建设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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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项目内部投资结构，2024 年及 2025 年承诺效益按照调整后的预计经济效益进行编制。

注 3：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节省利息费用，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但

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注 4：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建设期至 2024 年 5 月，2024 年及 2025 年承诺效益根据项目预计经济效益实现

年度编制。

注 5：大型高端装备关键部件生产及智能化加工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占承诺效益比例为 66.87%，未达预期效益，主要原因是下游行业

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同时折旧摊销费用增加，导致成本增加。

注 6：海上风电关键部件精密机械加工及组装项目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占承诺效益比例为 88.93%，未达预期效益，系受行业竞争影响。

注 7：中小型高端部件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占承诺效益比例为 73.80%，未达预期效益，主要是下游行业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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